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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致：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接受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三力制药”、“上市公司”或“公司”）的委托，担任三力制药的常年法律

顾问，本所律师现基于上市公司公开信息，就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合规性

核查相关要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核查意见所涉及的有关问

题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核查意见仅供三力制药报上海证券交易所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和用

途。本所律师同意三力制药将本核查意见与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申报，并对本

核查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三力制药部分或全部引用本核查意见的内容，但三力制药在引

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引用后的相关内容应经本所律师

再次审阅和确认。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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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动态》

关于上市公司再融资预案披露时合规性要求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出具

核查意见如下：

一、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因财务造假、资金占用或公司治理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或行政处罚

核查过程及核查内容：

（1）查阅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以及最近三年相关信息披露公告；

（2）查阅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汇总表的专项审计报告》；

（3）检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市公司被立案

调查和行政处罚的相关公示信息；

（4）查询上市公司在信用中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用报告。

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因财务造假、资金占用或公司治理被证监会立

案调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重

大违法行为

核查过程及核查内容：

（1）查阅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以及最近三年相关信息披露公告；

（2）检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市公司被立案

调查和行政处罚的相关公示信息；

（3）查询上市公司在信用中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用报告；

（4）检索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是否存在因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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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重大违法行为被提起诉讼的情况。

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重

大违法行为。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核查过程及核查内容：

（1）查阅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年度报告以及最近三年相关信息披露公告；

（2）检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被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的相关公示信息；

（3）查询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信用中国个人信用报告以及天

眼查上市公司董监高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

（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相关书面说明及承诺。

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或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四、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年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

核查过程及核查内容：

（1）查阅上市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以及最近一年的相关信息披露公告；

（2）检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市公司及其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被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相关公示

信息；

（3）查询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信用中国、企业信用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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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系统的信用报告以及天眼查上市公司董监高对外投资及任职报告；

（4）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相关书面说明及承诺。

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一年不存在受到交易所公开

谴责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三力制药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再

融资预案披露时合规性核查要求的相关事项，不存在影响公司本次再融资发行条

件的相关情形。

本合规性核查的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由承办律

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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